
赣州市南康区 2020 年度预算绩效管理

工作情况说明

2020 年，南康区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

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(赣发〔2019〕

8 号)，积极按照上级财政工作要求，扎实有效推进全区预算

绩效管理工作。

一、落实预算绩效基础工作

1.完善预算绩效组织保障。根据康编办字〔2016〕10 号

《关于设立赣州市南康区预算绩效管理办公室的通知》,由

南康区财政局专门设立预算绩效管理办公室，明确了预算绩

效办事业编制 5 人，进一步明确预算绩效管理职能。区直各

部门、各乡镇人民政府落实了专职绩效管理工作人员，从组

织机构到队伍建设上有力保障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开展。

2.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。南康区财政局高度重视预算

绩效管理工作，成立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，先后出

台《赣州市南康区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

（康发〔2019〕8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赣州市南康区财政局预算

绩效管理内部工作规程的通知》(康财〔2020〕16 号〕、《关

于印发赣州市南康区预算绩效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康财〔2020〕

28 号）等制度文件，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完成情况纳入区直

各部门和乡镇（街道）年度绩效考核范围，明确各级职责和

绩效问责机制，进一步树立绩效理念，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

理制度。

3.加强预算绩效交流培训。我区今年首次通过线上直播



+线下统一的方式开展了两次预算绩效管理业务培训。线下

培训邀请广州大学夏明会教授，采取理论分析与实务讲解相

结合的授课方式，深入剖析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的内涵意义，

强化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意识。

二、强化预算绩效管理

1.强化绩效目标管理。我区在 2020 年部门预算编制过

程中，将绩效目标设置作为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，实现绩效

目标与预算编制同步申报、同步审核、同步批复，促进绩效

管理与预算管理有机融合。

2.强化绩效监控管理。根据《赣州市南康区财政局关于

开展 2020 年项目支出绩效运行监控的通知》（康财〔2020〕

36 号），采取部门（单位）监控和财政监控两种形式，对区

本级 2020 年度预算安排部门的所有项目支出，无论金额大

小，开展绩效运行监控，同时抽取 4 个重大项目进行重点监

控，动态了解和掌握项目的实施进度、项目资金管理使用情

况、效益实现情况、项目存在的问题及原因，并对发现的问

题进行纠偏，确保如期实现年初绩效目标。

3.强化绩效评价管理。根据《南康区财政局 2019 年度
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康财〔2020〕13 号）

和《《赣州市南康区 2020 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方案》的通

知》（康财〔2020〕58 号 ）工作要求，我区对 2019 年度项

目支出和部门整体开展绩效评价工作，在部门绩效自评的基

础上，通过政府采购优选 3 家第三方机构，选择全区 20 个

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，涵盖教育、民生、生态环保、



政府采购等领域，评价资金总额高达 4.82 亿元。此外，选

取了 3 个部门开展部门整体支出重点评价。同时，完善信息

公开机制，通过政府官网公开绩效评价结果，更加直接地接

收公众的意见。

三、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

绩效评价结束后，及时将评价结果反馈给被评价单位，

要求被评价单位及时进行整改落实；将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

安排相结合，逐步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部门预算编制模式，

全面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建立问责机制，其中，对支出进度

慢的资金，下年度预算安排时按照比例进行调减；对支出偏

离预算的资金，严格按照国库管理规定给予收回。区财政局

定期向区委、人大、政府报告汇报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，

并进一步完善了向社会公开的工作机制，将预算绩效评价结

果纳入我区政府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，以强有力的绩效结果

运用促进绩效工作制度化、规范化、科学化。


